
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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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

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

门会议第三次会议于 2026年 2月 11日（星期三）以通讯的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

已于 2026 年 2 月 8 日通过邮件或电话等方式送达各位独立董事。本次会议应出

席独立董事 3人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人。

会议由杨隽萍主持，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经各位独立董事认真审议，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：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资产收购事项相关意见的议案》

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公司收购苏州豪米波的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有

利于公司产业升级，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，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；本

次交易聘请了专业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，且收购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，价格公

允合理；尽管法律法规无强制要求，本次现金交易方案仍设置了标的公司创始股

东的业绩承诺和补偿条款，且要求创始股东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质押给

上市公司以担保其履行业绩承诺和补偿约定及增加了1,000万现金优先补偿条款，

从而进一步保障了中小股东的利益。本次交易相关风险公司已充分披露。

表决结果：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该项议案通过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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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锡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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